
 
 
 
 
 
 

函的概念與範例 

 

一、  函的概念 
 

(一) 定義 

函為各機關間公文往復，或人民與機關間之申請與答復時用之。是本 

校、各機關最為普遍使用之格式之一。 

(二)  公文行文系統 
 

上行函 

行政院、教育部 
 
 

   

平行函 

各大學 臺灣戲曲學院 各部會 

斜行函 

立法院各機關

司法院各機關

監察院各機關 

 
 

下行函 

所屬各院、所、系、處、室、組、 

教職員工生、附中、附農 

 

(三)  本別製作方法 

本別 製作方法 
 
 
 

稿本 

• 為對外發文前所撰擬之草稿，經簽署、核判、發文後所留下之公文 

稿。 

• 置於文別後，以夾註號填(稿)字，字體大小以標楷體 20 號字。 

• 簽署以機關首長職銜之右僅書「姓」，名字則以「○○」表示，即 
（姓＋○○），以維護部屬對長官不直書「姓名」的傳統禮貌 。 

 

 
正本 

• 將發文給直接作為或必須回應之機關、團體或個人列為正本。 

• 本別原則免列出，如欲列出，置於文面最左上方，字體大小以標
楷體 16 號字。 

• 發文時須用印或蓋章戳。 

 

副本 

• 指發文給間接相關或必須暸解本案之機關、團體或個人列為副本。 

• 置於文面最左上方，字體大小以標楷體 16 號字。 

• 發文時須用印或蓋章戳。 

 

抄本 

• 指其他機關或承辦單位如擬作為參考或留供查考時列為抄本。 

• 不須蓋印信或章戳，故無須於正、副本欄位下另列抄本款。 

• 但須註明於文面最左上方，字體大小以標楷體 16 號字。 

影本 • 指將正本或副本影印留作查考。 

• 不須蓋印信或章戳，但須由使用人於文面空白處加註「本影本與正
(副)本相符」後，蓋私(職)章確認。 

 



 

 
 
 
 

 

(四)  「函」各類用語 

類別 上行函 平行函 下行函 斜行函 
 
 

時機 

本校對行政院、教育部有所 

請求或報告時使用 

本校對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 

機關間行文時使用 

本校對所屬各學院、所、所 

屬附屬機關、各院、所、 

系、處、室、組、教職員工 

生行文時使用 

本校對不同級機關且不相隸 

屬機關間行文時使用 

 
 
 
 
 
 
 
稱謂語 

1.   對上級機關稱「鈞」 

2.   例：對教育部稱

「鈞部」；對行政院

稱「鈞院」 

1.   對機關稱「貴」；對人民 

稱「台端」 

2.   例：對其他各級學校

稱「貴校」；教育部以外

之行政院其他部會稱

「貴部」、「貴會」；對

學生家長稱「台端」 

1.   對機關稱「貴」；對部

屬學生稱「台端」、例：

對各處室組稱「貴處、

貴室、貴組」；對所屬主

管或教職員生稱「台

端」 

1.   對無隸屬但較高級之機關 

稱「大」。 

2.   對監察院稱「大院」、對 

監察院審計部稱「大 

部」；對司法院稱「大 

院」、對司法院各級法院

稱「大院」；對考試院稱

「大院」；對銓敘部稱 

「大部」 

行文數機關或單位，於文內同時提及，通稱「貴機關」 

 
起首語 

「檢陳」、「謹查」、「茲有」、

「關於」、「有關」、「為」 

「檢送」、「經查」、「茲經」、

「函詢」、「關於」、「有關」、

「為」 

「檢送」、「檢發」或「檢 

附」、「所詢」、「特任」、「任 

命」、「茲聘」、「僱」 

參考平行函用語 

 
 

 

期望語 

「請鑒核」、「請鑒察」、「請
核示」、「請察核」、「請察 

查」、「請核備」、「請備查」、

「請裁示」、「請釋示」、「請

核准辦理」、「復請鑒核」 

「請查照」、「請察照」、「請

詧照」、「請查照惠辦」、「請

查照辦理」、「請查照見復」、

「請同意見復」、「請查明見

復」、「請惠允見復」、「請查

照轉知」、「請惠予辦理」。 

「請查照」、「請照辦」、「希

照辦」、「請轉行照辦」、「請

查照轉知所屬」、「請查照轉

知」、「請辦理見復」、「請查

明見復」、「希依規定辦理」、

「希切實照辦」 

「請詧照」、「請察照」 

引述語 「奉」、「奉悉」、「諒蒙」、

「鈞察」、「依據」 

「敬悉」、「准」、「依」、「諒

達」、「計達」、「復」 

「據」、「接悉」、「已悉」、

「復」 

參考平行函用語 



 
 
 
 

 

類別 上行函 平行函 下行函 斜行函 
 
 
 
准駁語 

 「敬表同意」、「同意照辦」、

「歉難同意」、「無法照辦」、

「未便照辦」 

「未便照准」、「礙難照准」、

「應無庸議」、「應從緩議」、

「應予不准」、「應予駁回」、

「所請不准」、「應予檢討」、

「應切實檢討改進」 

 

抄送語

(有副本

或抄件

時用) 

「抄陳」 「抄送」 「抄發」  

附件語 

(有附件 

時用) 

「檢陳」、「附陳」 「檢送」、「檢附」、「附送」、

「附」 

「檢送」、「檢附」、「附送」、

「附」、「檢發」、「抄發」 

 

 
署名 

用印 

「職銜」+「姓名」+「職章

(小官章」 

「職銜」+「簽字章」 「職銜」+「簽字章」  

 

經辦語 

「遵經」、「遵即」、「遵查」 業經、經已、均經、迭經、旋經、茲經、當經、爰經、即經、前經、並經、嗣經、歷經、續 

經、又經、復經、現經 

 

受文者 

1.   應書受文機關之全銜，不得用簡銜。 

2.   如為人民，則在姓名後加「先生」、「女士」、「君」。如王大明先生、林小芳女士、陳中生君。 

3.   如有職銜者，應先書其「姓」再加「職銜」，後書名字。如陳主任秘書吉仲、蔣教授恩沛。 



 
 
 
 

 

(五) 函的結構 
 

區分 
 

格式 
 

使用時機 
 

用法 

 
一段式 

 
主旨 

 
案情較簡單者 

主旨=起首語+○○一案行

文目的+期望語(以 50-

60字完成為原則) 
 
 
 
 
 
 
 
 
 

二段式 

 
 
 
 
 
 
 
 
 

主旨、說明 

 
 
 
 
 
 
 
 
 

案情較複雜者 

主旨=起首語+○○一案行

文目的+期望語(以 50-

60字完成為原則) 

(1)說明=引敘語(第一 

段)+「引據+申述+歸
結」。 

(2)說明=引敘語(第一 

段)+現況說明+分析利

弊因素+發函單位見解

採(「引據+申述+歸 

結」方式說明) 

(3)分項列舉，注意因果 

與主從關係。 
 
 
 
 
 

三段式 

主旨、說明、辦法 

(註：辦法可因公文內

容改用建議、請求、擬

辦、核示事項等) 

三段式函較不常見，

因辦法敘述較多時，

可以附件方式為之。 

主旨=起首語+○○一案行

文目的+期望語(以 50-

60字完成為原則) 

說明=(分項說明)引敘語

+依”引據+申述+歸結”

方式辦理 

辦法=向受文者提出具體

要求或方案，可分項說明 



 
 
 
 

 

(六) 函之標準格式 

以三段式為例，惟三段式函較不常見，承辦人可因案活用改為二段式 

或一段式，案情簡單者宜採一段式，勿硬性分割為二段或三段式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函（稿） 

機關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電子信箱請輸入學校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   月   日 
發文字號：戲曲○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具體扼要說明本公文目的與期望，以 50-60字完成為原則) 
 

說明：(採「引據+申述+歸結」方式說明或分項列舉說明，並注意因果與主從關係。) 
 

一、 
 

二、 
 

辦法：(向受文者提出具體要求或方案，可分項說明) 
 

一、 
 

二、
正本：

副本： 
 

校長 ○○○(蓋章戳) 



 
 
 
 

 

(七) 函稿撰擬注意事項 

1. 行文目的在期望達成溝通宣喻效果。承辦人撰擬公文時，不能僅站在 

自己的立場陳述，還應以受文者的位置檢視成果，排解閱讀障礙。 

2. 主旨內容力求具體扼要，敘述內容不分項，一段完成，用以說明行文 

目的與期望。 

3. 「請核示」、「請查照」等期望語，在「主旨」段敘明後，請勿又在 

「說明」段內重複。 

4. 以本校行文教育部為例，稱謂語要用「鈞部」，鈞字前要空一格。主

旨段後之期望詞語可套用：「請   鑒核」、「請   核備」、「請   核

撥」、「敬請   鑒准核銷」、「敬請   鑒核示復」等。 

5. 公文中「鈞」「貴」「台端」等字之擺放方式：.如在一行中間，前應

空一格。如出現在一行之首，則不必空格。如出現在標點符號之後也

不用空格。 

6. 定有辦理或復文期限者，請在「主旨」內敘明。 

7. 復函時，應引述對方來函日期及文號。 

8.「說明」分項條列時，每項表達一意。若說明段內沒有項目可分，不

必起另外一行，直接從「說明：」後開始敘述。.說明段中，分項內

容過於繁雜或含有表格型態時，則應編列為附件。 

9. 承轉公文如有需要，請摘敘來文要點，無法摘敘時，可照規定列為附 

件。 

10.附件應檢點清楚，隨稿附送，並用「檢送」、「檢附」、「附陳」等字樣 

敘明附件名稱及份數。附件有 2 種以上時，請於附件分別標以附件1、 

附件2。 

11.附件以附給正本收文者為主，副本機關或單位如需給附件，應在副本 

項內之機關或單位名稱後註明(含附件) 。 

12.「附件」在公文的表示方式：如主旨、如說明○或直接註明附件名稱 

及數量。有時間性之公文，其附件不及隨文送出者，請註明「文先

發，附件另送」，並與發文單位聯繫，洽知發文號碼，備於補送附件

時註明。 

13.如要求副本收受者作為時，請在「說明」段列明。 

14.數字使用規則: 

(1) 以阿拉伯數字書寫之狀況：日期、時間、序數、發文字號、

編號、計量單位、統計數據（百分比、金額、人數、比數等）、

地址、電話。 

(2) 以中文數字書寫之狀況：描述性用語、慣用語（如星期、比例、 

概數、約數）、法規制定、修正及廢止案之公文書、專有名詞。 

15.正、副本受文者為校外機關應寫全銜，校外機關應寫全銜。中央機關 

先寫，地方機關其次，個人再次之。校內單位列最後，但應稱「本 



 
 
 
 

 

校」，不用再寫全銜；而第 1 個校內單位必定要寫「本校」二字，以 

後單位可不再寫本校。 

16.對上級機關，為示尊重，以不發送副本為宜。 

17.公文陳核前，應仔細檢視錯別字、正副本受文者是否列出、文體、文 

句、形式等。 
 

二、「函」之範例 

 

(一)聘函 
 

附件： 

主旨：茲敦聘台端為本校○○○諮詢委員，聘期自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起 

至000 年 00 月 00 日止，請查照。 

正本：○○○院長、○○○處長、○○○董事長、○○○總經理、○○○教授 

副本：本校 00 單位 
 

(二)演講邀請 
 

附件：無 

主旨：本校○○學系將舉辦專題演講，敬邀貴校○○學系陳○○教授擔任主 

講人，敬請惠允並給予公假。 

說明： 

一、日期：000 年 00 月 00 日(星期 0)00：00~00：00。 

二、地點：本校 00 樓 00 室。 

正本：○○大學 

副本：本校○○學系 
 

(三)計畫申請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陳本校「○○○○○○○」計畫書 00 式 00 份，敬請惠予補助。 

說明：依據鈞部 000 年 00 月 00 日○○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辦理。
正本：教育部 

副本： 
 

(四)計畫經費申請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大部補助本校○○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第○期款

計新臺幣 000,000 元整收據 1 紙、請款明細表 00 份及專題研究計

畫補助合約書 00 份，請查照惠予撥款。 

說明：依大部 000 年 00 月 00 日○○○○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辦理。
正本：國科會科技部 

副本： 



 
 
 
 
 

 

(五)計畫結案 
 

附件：如說明四 

主旨：檢送本校○○系（所）○○○教授主持「○○○○○○○」計畫之結案 

相關資料，請鑒核。 

說明： 

一、依鈞部 000 年 00 月 00 日○○○○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辦理。

二、計畫編號：000-000-0000-00-00。 

三、請款金額為新臺幣 00,000 元，請匯入本校指定專戶： 

(一)銀行名稱:○○銀行。 

(二)戶名:國立臺灣戲曲學院401專戶。

(三)帳號 0000000000。 

四、旨揭附件如下： 

(一)書面報告 15 份。 

(二)報告書電子檔光碟片 3 份。 

(三)結案報告確認表。 

(四)新臺幣 000,000 元收據 1 紙。 

正本：教育部 

副本：○○○教授

(六)計畫期末報告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檢送本校執行貴署委託計畫之期末報告修正稿 3 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署(公司) 000 年 00 月 00 日○○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辦理。 

二、計畫名稱：「○○○○○○○○」；計畫編號：OOO-000-OO00-00-O000； 

計畫主持人：○○系○○○教授。 

三、期末報告修正稿 3 份已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逕行寄送，諒達。 

四、本計畫聯絡人：○○○先生，聯絡電話：00-0000000 分機 XXXXX。 

正本：○○署 

副本：○○○教授 
 

(七)邀請國外學者來台申請補助 
 

附件：申請補助資料 1 份 

主旨：本校○○系（所）擬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至 00 日邀請○國○○大學 

○○○教授來臺演講，請惠允補助其在臺○○費及○○費約新臺幣 00 萬 

元，請查照。 

說明：檢附○○○教授來臺演講計畫書及申請補助資料各 1 

份。 
正本：科技部 

副本： 



 
 
 
 
 

 

(八)博士後研究員工作許可證申請 
 

附件：○○先生工作許可證申請資料 1 份 

主旨：本校○○系（所）○○教授因研究需要，擬聘請○○籍○○先生為博士 

後研究員，請惠允核給工作許可證。 

說明： 

一、○教授之專長為○○，擬於本(000)年 00 月 00 日至本校○○(系)

所進行學術研究交流○年，如邀請該位學者來臺將對兩國學術之交流

有莫大助益，請同意並協助辦理○教授來臺簽證相關事宜。 

二、檢附 000 資料申請書 1 份。 

正本：勞動部 

副本： 
 

(九)參加國外研討會經費補助申請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本校○○系（所）○○教授擬應邀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至 00 日赴○○ 

（國名）○○（城市名）參加「○○○○○○○研討會」，因本案未向其

他機關申請補助，請大部惠允補助相關費用俾便成行，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國際研討會訂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至 000 年 00 月 00 日在

○○（國名）○○○（城市名）舉行，本校○教授向該會提出之論文已

獲接受，並被安排在大會中發表。 

二、檢附○教授申請書、論文發表接受證明文件、擬發表之論文影本、近○ 

年內代表著作及大會日程表各○份。 

正本：科技部 

副本： 
 

(十)參加國外研討會經費補助核銷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校○○系○○○教授參加於○○（國名）○○（城市名）舉行之

「○○○○○○○國際研討會」機票票根、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註冊

費收據、出差旅費報告表、核准函影本及出國會議報告資料各○份，請

查照惠予撥款。 

正本：科技部 

副本： 
 

(十一)學生貸款 
 

附件：○○○○貸款名冊(或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校 000 年 00 月申請○○○○貸款名冊，請查照。
正本：○○銀行○○分行 



 
 
 
 

 

副本：○○銀行、教育部(均含附件) 
 

(十二)學生社團補助謝函 
 

附件：收據 1 紙 

主旨：檢送貴會補助本校學生社團○○活動及○○活動經費共新臺幣 00 萬元整 

收據 1 紙，請查收並致謝忱。 

正本：○○會 

副本：本校○處○組 
 

(十三)工程案 
 

附件：無 

主旨：有關本校○○○○○○○○周邊設施工程之興建構想書案，業經行政院 

核定，請儘速進行後續之規劃設計書之作業，請查照。 

正本：○○公司 

副本： 
 

(十四)民眾陳情案 
 

主旨：有關民眾陳情本校○○○○一案，復如說明，請鑒察。 

說明： 

一、依據鈞部 000 年 00 月 00 日○○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辦理。

二、(敘述相關情形及辦理過程) 

三、本案聯絡人：○○處○○○小姐；聯絡電話：000-0000000。 

正本：教育部 

副本： 



 
 
 
 
 
 

三、「函」之錯誤態樣 
 
 

錯誤態樣 1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函（稿） 
機關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電子信箱請輸入學校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戲曲○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系○○○教授執行貴會「○○○計畫」每月工作月報乙份， 

請查照。 

說明：依契約書規定，檢送 102 年 9 月之「○○○計畫」工作月報表電 

      子檔 1份。 
 

 
正本：客委會 

副本： 

校長 ○○○(簽字章) 
 

 

 

 

 

錯誤修正說明: 

1.此文案情簡單，以一段式呈現為宜。 

2.以學校名義對外發文，不宜稱本系。 

3.受文者不宜用機關簡稱或簡體字。 

本校○○學系 

行政院客家委會 

109 年 7 月份

工作月報 1 份 



 
 
 
 

 

錯誤態樣 2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函（稿） 

機關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電子信箱請輸入學校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戲曲○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陳鈞部補助本校辦理「○○○計畫」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 

結算表各 1 份，請鑒核。 
 

說明：依據鈞部 000 年 0 月 00 日○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辦理。 
 
 

正本：教育部 

副本：本校研究發展處、本校○所○教授 
 

校長 ○○○(蓋職章) 

 

錯誤修正說明: 

正副本有校內單位二個以上者，於第 1 個單位註明本校即可。 



 
 
 
 

 

錯誤態樣 3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函（稿） 
機關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電子信箱請輸入學校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戲曲○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校辦理○年度○○○計畫變更申請書 1 案，請查照。 

說明： 

一、 依照本計畫規定辦理。 

二、 旨揭課程計畫變更申請書詳如附件。 
 

 
正本： 

副本： 

校長 ○○○(簽字章) 
 

 

 

 

 

錯誤修正說明: 

1. 此文案情簡單，採一段式格式即可。 

2. 各單位函稿常有漏列正副本受文者之情況，公文送出前承辦人請務必再檢查確認。 

份 

應填列正本受文者，副本受

文者視需要時填列。 

本文簡化為一段式公文即可 



 
 
 
 

 
錯誤態樣 4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函（稿） 
機關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電子信箱請輸入學校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戲曲○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本校學生社團「○○○社」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舉辦「全國

大專校院聯合舞展」，惠予同意貴府教育局擔任指導單位，請

查照惠覆。檢送本校辦理○年度○○○計畫變更申請書 1 案，

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學生社團「○○○社」辦理此次活動希冀可提升大專校 

院學生參與舞蹈運動之機會與熱忱。 

二、活動日期：000 年 00 月 00 日(星期○)。 

三、活動地點：本校中正堂。 

四、聯絡人：本校○○○社○○○同學(手機號碼 0000-000000)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 

 

校長 ○○○(簽字章) 
 

 

 

 

 

錯誤修正說明: 

1.受文者為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內文稱謂語宜用貴局。 

  

  

  

 

 

 

敬邀貴局 

請查照惠復 



 

 

 

錯誤態樣 5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函（稿） 
機關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電子信箱請輸入學校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戲曲○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校承辦「教育部 000 年度○○○○○○深耕計畫」專案

經費結算表及領據，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據教育部 000 年 00 月 00 日臺○○字第 0000000000 號函 

辦理。 
 

 

 

 

正本：教育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 

副本：本校○○處○○○室 

 

校長 ○○○(簽字章) 
 

 

 

 

 

錯誤修正說明: 

1.教育部為上級機關，起首語應用「檢陳」，稱謂語應用「鈞部」，期望語應用「請鑒核」。 

2.受文者與公文內文稱謂語應一致，本文受文者建議修改為教育部，為利教育部收文機關分

文，可於後括弧註明該機關承辦單位。 

3.起首語「檢陳」，已表示有附件，主旨可不必再敘述「如附件」。  

 

 

 

 

 

 

 

 

 

 

檢陳 鈞部 

請鑒核 

教育部 

費結算表及領據各 1 份 鈞部 



 

 

 

錯誤態樣 6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函（稿） 
機關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電子信箱請輸入學校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戲曲○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本校○○學系學生○○○等 2 人擬申請於 000 年 0 月至貴單 

位實習 1 個月，請同意見復。 

說明：旨揭暑期實習生含○○○同學及○○○同學共兩人。依本校 

○○學系課外實習辦法規定，學生須至校外動物相關單位進 

行為期 1 個月(含)以上實習，敬請貴單位俞允指導，並嚴加 

考核。 

 

 

 

正本：○○○○劇團 

副本：○○學系、○○學系○○○老師、○○○○劇團○○○先生 

 

校長 ○○○(簽字章) 
 

 

 

 

 

錯誤修正說明: 

1.受文者為劇團，主旨及說明所提稱謂語建議改為”貴團”。 

2.受文者次序，應將他機關列於前面，另副本有本校二個單位以上者，於第 1 個單位列本校。 

 

 

本校○○學系學生○○○同學及○○○同學共 2 人 

 

貴團 

貴團 

○○○○劇團○○○先生、本校○○學系、 

○○學系○○○副教授(應使用職稱不宜稱老師) 


